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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3月3日

3.公司住所：霍林郭勒市友谊路南段东侧

4.法定代表人：程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56649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再生资源

销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热生产和供应；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气设备修理；石灰和石膏销售；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81,

580.52万元，总负债为75,728.92万元，净资产为205,851.60万元，营业收入150.598.15万元，利润总额25,

191.68万元，净利润21,274.13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口县棋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交口县棋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3日

3.公司住所：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水头镇棋盘山风电场

4.法定代表人：王晓驰

5.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电供热等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技术服

务与培训。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交口县棋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6499.67

万元，总负债为52132.57万元，净资产为34367.1万元，营业收入14441.61万元，利润总额8135.28万元，净

利润8135.28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右玉县高家堡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右玉县高家堡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4日

3.公司住所：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梁威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王晓驰

5.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电供热等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技术服

务与培训。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右玉县高家堡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75454.44

万元，总负债为57979.31万元，净资产为17475.13万元，营业收入7609.23万元，利润总额2275.13万元，净

利润2275.13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阿巴嘎旗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阿巴嘎旗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5月12日

3.公司住所：阿巴嘎旗党政大楼四楼西432室

4.法定代表人：尚尔发

5.注册资本：28155万元人民币

6.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的生产、供应和销售；热力的生产、供应和销售；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电供

热；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阿巴嘎旗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41，

303.68万元，总负债为106,976.60万元，净资产为34,327.08万元，营业收入19,321.11万元，利润总额为

8，184.51万元，净利润为8,171.09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锡林郭勒盟霍林河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年7月26日

3.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土尔扈特大街南路13号办公楼6-7楼

4.法定代表人：王震峰

5.注册资本：人民币8,165.38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热力供应、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4,088.33万

元，总负债为25,654.37万元，净资产为8,433.96万元，营业收入1,915.33万元，利润总额71.45万元，净利

润71.45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达拉特旗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达拉特旗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4月25日

3.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创汇大厦A座15楼

4.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风力、太阳能发电的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技术服务。

7.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达拉特旗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06,

643.27万元，总负债为158,042.75万元，净资产为48,600.52万元，营业收入15,462.31万元，利润总额-1,

013.09万元，净利润-1,013.51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00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伊金霍洛旗那仁太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伊金霍洛旗那仁太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7月28日

3.公司住所：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镇文明东街

4.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风力、太阳能发电，储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智慧能源项目 的开发、建设、运营、

管理、技术服务。

7.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伊金霍洛旗那仁太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42,

997.72万元，总负债为34,238.47万元，净资产为8,759.25万元，营业收入647.44万元，利润总额223.25万

元，净利润223.25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通辽通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通辽通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9年7月29日

3.公司住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电厂街

4.法定代表人：赵树材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和技术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通辽通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75,117.81

万元，总负债57,081.01万元，净资产为18,036.80万元，营业收入7,194.86万元，利润总额为306.38万元，

净利润为306.38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8月9日

3.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七彩城一楼010-152号

4.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太阳，机械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870.24万

元，负债5,646.82万元，所有者权益3,223.42万元，营业收入50.74万元，利润总额23.42万元，净利润23.42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8月13日

3.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46号建鑫花园东办公楼1-301C2

4.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新兴技术能源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824.06万

元，负债413.17万元，所有者权益6,410.89万元，营业收入12.64万元，利润总额10.89万元，净利润10.89万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协议期内电投能源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

涌金司库业务的开展期限内电投能源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

（十三）协议期内电投能源的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因股权关系变化为非全资子公司，则自动解除该

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随着公司各项业务的推进及各全资子公司（含孙公司，下同）业务规模不断扩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不断增加，为满足公司及各全资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加强金融资产统筹管理，优化财务结构，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浙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拟开展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的资产池业务，该业务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二）担保风险分析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资产池的建立和使用可采用授信额度质押、票据质押、保

证金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 具体每笔担保形式及金额根据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本公

司及各级全资子公司在本次资产池业务中为共同债务人，公司对各级全资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判断本次资产池中债务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拥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防

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三）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涌金司库专用）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请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含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时表示同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2022年3月31日，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

司对外(合并报表外)提供担保总金额为0元，无逾期担保。 此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电投能源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包括合并范围内担保)总金额预计上限为70亿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203.9亿元的34.33%；截至2022年3月31日，担保余额为30.8亿元。

（二）本次担保提供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电投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包括合并范围内）提供担保

事项总金额预计上限为50亿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03.9亿元的24.52%。

50亿元担保分别包括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 （涌金司库专

用）的议案》10亿元和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36亿元，

2021年4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为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购售电经营担保的议案》

1.9亿元，2021�年10月25日2021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为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购售电经营担

保的议案》2.1亿元。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8

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为满足子公司的资金需要，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

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哈淖尔煤业公司”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坑口

发电公司” ）拟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其中

逐笔分批次向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提供累计不超过60

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内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白配售电公司” ）提供累计不

超过0.2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那仁太公司” ）提供累计

不超过1.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那仁太公司” ）提供累

计不超过3亿元（上限）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借款人的资金缺口。委托人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借款年利率：最高不超过4.5%，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贷款期

限：自借款协议生效起12个月或36个月（具体日期以协议约定为准），如借款人经委托人同意之后提前归

还此项贷款时，则按实际用款天数和用款金额计收利息。

2．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及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全资子公司霍白

配售电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那仁太公司和山东那仁太公司的资金需要。 委托人提供财务资助的资

金为自有资金，非募集资金。 不属于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

务资助的情形。

（二）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 ）控制的公

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建平、陈来红、左新词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该关联交易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为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全资子

公司。 赤峰那仁太公司和山东那仁太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2年9月2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22079532

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金贸大厦3单元19-21层

5.法定代表人:徐立红

6.注册资本:� 75亿元

7.主营业务:�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和融资

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98.77亿元，营业收入18.20亿元，净利润

10.91亿元。

9.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主要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财务公司40.857%股份。

（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二）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家电投” ）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司为

国家电投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3月10日

<3>公司住所：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葛贵君

<5>注册资本：人民币330000万元

<6>产权关系图：

<7>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电投能源持有其51%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锭及变型铝合金，铝合金棒，铝盘杆和铝板产品。 铝产品深加工；发

电，售电，供热及水资源再利用；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应经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

430,659.60万元，负债816,027.96万元，所有者权益614,631.64万元，营业收入1,470,143.98万元，利润

总额289,368.82万元，净利润243,974.05万元。

<10>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11>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联关系。

<12>公司在2021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290,000万元， 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

的情形。

<13>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资助对象———内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

① 名称：内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15年9月22日

③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办公楼第十五层

④ 股权结构：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⑤ 法定代表人：吴岩

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电投能源，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⑧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购销；热力购销；冷水、热水、蒸汽的销售；

电力设备检修、运营管理业务；为电力用户提供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和用能咨询服务。

⑨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霍白配售电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451.05万元， 负债

141.13万元，所有者权益2309.92万元，营业收入790.08万元，利润总额294.74万元，净利润204.88万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⑩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联关系。

?�公司在2021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资助对象———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21年8月9日

③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七彩城一楼010-152号

④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⑤ 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电投能源，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⑧ 主要经营范围：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太阳，机械设备租赁，太阳能发

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赤峰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870.24

万元，负债5,646.82万元，所有者权益3,223.42万元，营业收入50.74万元，利润总额23.42万元，净利润

23.42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⑩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联关系。

公司在2021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40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被资助对象———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21年8月13日

③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46号建鑫花园东办公楼1-301C2

④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⑤ 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电投能源，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⑧ 主要经营范围：新兴技术能源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等。

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山东那仁太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824.06

万元，负债413.17万元，所有者权益6,410.89万元，营业收入12.64万元，利润总额10.89万元，净利润10.89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

⑩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联关系。

公司在2021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主要内容

（1） 委托人电投能源公司、 扎哈淖尔煤业公司、 坑口发电公司拟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霍白配售电公司、赤峰那仁太公司、山东那仁太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逐笔分批次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60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霍白配售电公司

提供累计不超过0.2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赤峰那仁太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1.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

向山东那仁太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3亿元（上限）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借款人的资金缺口。 委托人提供财

务资助的资金为自有资金，非募集资金。（2）借款年利率：利率不低于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所能取得的最低

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4.5%，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3）借款利息与计息方

式：按日计息，按季付息，付息日为每月的21日。（4）贷款期限：自借款协议生效起12个月或36个月（具体

日期以协议约定为准），如借款人经委托人同意之后提前归还此项贷款时，则按实际用款天数和用款金额

计收利息。（5）贷款偿还：借款人的还款计划与还款方式为到期归还，通过财务公司划付（6）委托贷款费

用：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财务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委托人收取的手续费为委托贷款的万分之八。

五、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此次提供委托贷款的资金为自有资金，目的在于利用自身沉淀资金解决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含霍白

配售电公司）的资金需要，利率不低于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所能取得的最低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4.5%，实

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不提供同比例委托贷

款；要求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若届时其他股东方未能足额提供担保，经公司判断公司

持有霍煤鸿骏铝电公司51%的股权，对其生产经营拥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防范和控制偿债风险及保障

公司利益。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确定有合理的利率、手续费及结息方式，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其交易性质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董事会意见

1.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及霍煤鸿骏铝电公

司全资子公司霍白配售电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那仁太公司及山东那仁太公司的资金需要。 委托人

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为自有资金，非募集资金。

2.被资助对象赤峰那仁太公司及山东那仁太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

不提供同比例委托贷款；要求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若届时其他股东方未能足额提供

担保，经公司判断公司持有霍煤鸿骏铝电公司51%的股权，对其生产经营拥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防范和

控制偿债风险及保障公司利益。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过我们对该事项的事前核实，委托人电投能源拟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逐笔分批次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60亿元（上限）委托贷

款、向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0.2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赤峰那仁太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1.5

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山东那仁太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3亿元（上限）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借款人的资

金缺口。 借款年利率：利率不低于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所能取得的最低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4.5%，实际执

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经核查，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含霍白配售电公司）、赤峰那

仁太公司、山东那仁太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单位，且借款用于公司日常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确定有合理的利率及结息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过我们对该事项的核实，委托人电投能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

司、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逐笔

分批次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60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累计不超

过0.2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赤峰那仁太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1.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向山东那仁太

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3亿元（上限）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借款人的资金缺口。借款年利率：利率不低于霍煤

鸿骏铝电公司所能取得的最低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4.5%，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

果为准。

经核查，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含霍白配售电公司）、赤峰那仁太公司、山东那仁太公司均为公司实际

控制单位，且借款用于公司日常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确定有合理的

利率及结息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九、2022年初至2022年3月31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余额

截止2022年3月31日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约为16.60亿元。公司向国家电投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0亿元。

截止2022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29.6亿元， 逾期未收回的金

额为0。

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647，000万元及占公司2021年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03.9亿元的31.73%；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

余额0万元及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03.9亿元的0%；无逾期未收回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项目 交易类型

计算指标分

子

金额

（亿元）

计算指标分

母

金额

（亿元）

占比

（%）

是否需披

露

是否需股东大

会审议

通过国家

电投集团

财务有限

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

易

与关联法人

之间的接受

劳务

64.7亿元 64.7亿元

上市公司

2021年经审

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

权益

203.9 31.73% 是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6.1.9 （一）

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9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1）截至2022年3月31日，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外(合并报表外)提供担保总金额为0元，无逾期担保。 此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电投能源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包括合并范围内担保)总金额预计上限为70亿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203.9亿元的34.33%；截至2022年3月31日，担保余额为30.8亿元。

（2）本次担保提供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电投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包括合并范围内）提供担保

事项总金额预计上限为50亿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03.9亿元的24.52%。

50亿元担保分别包括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 （涌金司库专

用）的议案》10亿元和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36亿元，

2021年4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为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购售电经营担保的议案》

1.9亿元，2021�年10月25日2021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为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购售电经营担

保的议案》2.1亿元。

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

融资担保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业务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融资担保需求，

公司拟在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额度范围内为控股子公司霍煤鸿骏铝电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计划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人名称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期限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 12 自担保合同签订起一年内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通辽分行 16 自担保合同签订起一年内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霍林郭勒市支行 8 自担保合同签订起一年内

合计 36

（二）担保期限

自担保合同签订起一年内。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前述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担保方式

公司为霍煤鸿骏铝电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次提供融资担保目的在于使霍煤鸿骏铝电

公司突破电解铝受限行业融资限制以及降低融资成本。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不提供同比例融资

担保；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以信用形式提供反担保，若届时其他股东方未能足额提供反担保，经

公司判断公司持有霍煤鸿骏铝电公司51%的股权，对其生产经营拥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防范和控制担

保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1．公司名称：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2．成立日期：2001年12月18日

13．公司住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哲里木大街（霍矿珠斯花区）

14．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15．注册资本：人民币192157万元

16．主要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测绘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电气安装

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煤炭及制品

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矿山机械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肥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供

冷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

资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763,

325.28万元，总负债为1,414,385.32万元，净资产为2,348,939.96万元，利润总额562,131.19万元，净利

润476,979.15万元。

18．电投能源产权关系结构图：

1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2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1.公司名称：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3月10日

3.公司住所：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葛贵君

5.注册资本：人民币330000万元

6.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锭及变型铝合金，铝合金棒，铝盘杆和铝板产品。铝产品深加工；发电，售

电，供热及水资源再利用；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应

经活动）

7.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

430,659.60万元，负债816,027.96万元，所有者权益614,631.64万元，营业收入1,470,143.98万元，利润

总额289,368.82万元，净利润243,974.05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9.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霍煤鸿骏铝电公司融资担保需求，公司拟在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额度范围内为控

股子公司霍煤鸿骏铝电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二）担保风险分析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其他股东方以信用形式提供反担保， 若届时其他股东方未能足额提供反担保，经

公司判断公司持有霍煤鸿骏铝电公司51%的股权，对其生产经营拥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防范和控制担

保风险。

（三）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请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向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时表示同意。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2022年3月31日，电投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合并报表外)提供担保总金额为0元，无逾

期担保。 此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电投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包括合并范围内担保)总金额预计

上限为70亿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03.9亿元的34.33%；截至2022年3月31日，

担保余额为30.8亿元。

（2）本次担保提供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电投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包括合并范围内）提供担保

事项总金额预计上限为50亿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03.9亿元的24.52%。

50亿元担保分别包括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 （涌金司库专

用）的议案》10亿元和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36亿元，

2021年4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为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购售电经营担保的议案》

1.9亿元，2021�年10月25日2021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为霍白配售电公司提供购售电经营担

保的议案》2.1亿元。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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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

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及所属单位届时拟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链科技公司” ）签署《融和云

链平台应收账款转让融资协议》，在云链科技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账单融资变现业务，预计2022年内累

计融资金额不超过10亿元。

（二）公司与云链科技公司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控制，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6.3.3(二）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集团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

融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刘建平、陈来红、左新词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

义务。与会的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此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1号院1号楼206-04室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5.法定代表人：杨竹策

6.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整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PXF34X

8.主营业务：软件、信息、计算机、网络科技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服

务；企业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信息咨询服务；零售水电、火电、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各种电力设备及其配

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器材；网上经营（仅限网上零售）、零售办公用品、办公机械及

耗材、办公家具、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日用品；数据处理；科技中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投资

管理；投资顾问；互联网信息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股东国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60%股份。

10.最近一年主要经营情况：2021末资产总额21.89亿元，负债21.31亿元，所有者权益0.58亿元，营业

收入1,242.39万元，利润总额1,181.70万元，净利润873.61万元。

11.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关系

1.公司与云链科技公司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控制，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6.3.3(二）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集团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2.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该关联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所属单位拟在云链科技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账单融资变现业务，预计2022年内累计融

资金额不超过10亿元。

（二）融资期限：每笔业务融资期限不超过1年。

（三）融资利息：实际执行利率参照同期限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并由利息承担方与云链科技公司

协商确定，其中：上下游企业有融资需求时利息由其承担，本公司在补充流动资金时由本公司承担，融资

利息在融资变现时一次性支付。

（四）公司拟与关联方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

截至2022年3月31日已

发生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

接受劳务

北京融和云链科

技有限公司

供应链金融账单

融资变现业务

10亿元 0亿元 0亿元

合计 ——— ——— 10亿元 0亿元 0亿元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目前该协议尚未签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打通上下游企业融资瓶颈，降低供应链条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

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认为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

打通上下游企业融资瓶颈，降低供应链条融资成本。该交易融资期限和融资利息明确。实际执行利率参照

同期限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并由利息承担方与云链科技公司协商确定，其中：上下游企业有融资需求

时利息由其承担，本公司在补充流动资金时由本公司承担，融资利息在融资变现时一次性支付。该交易确

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

们同意前述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

联交易的议案》。经过我们对该议案的核实，认为公司拟办理此业务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

打通上下游企业融资瓶颈，降低供应链条融资成本。该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

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项目 交易类型

计算指标分

子

金额

（亿元）

计算指标分

母

金额

（亿元）

占比

（%）

是否需披

露

是否需股东大

会审议

关于与北

京融和云

链科技有

限公司办

理供应链

金融业务

关联交易

与关联法人

之间的接受

劳务

10亿元 10亿元

上 市 公 司

2021年经审

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

权益

203.9 4.9% 是

该议案参照保

理业务，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6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

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议案》，该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并拟

与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2．财务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 ）的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二）规定，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

关系，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该事项相关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

事刘建平、陈来红、左新词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与会的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该项关联

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

该项议案中交易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2年9月2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22079532

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金贸大厦3单元19-21层

5.法定代表人:徐立红

6.注册资本:� 75亿元

7.主营业务:�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和融资

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98.77亿元，营业收入18.20亿元，净利润

10.91亿元。

9.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主要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财务公司40.857%股份。

11.资本充足率：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其

中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加权风险资产总额=1,547,486.57万元÷6,949,

383.34�万元=22.27%，资本充足率大于10%。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分别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一）预计2022年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日存款最高余额50亿元，信贷业务规模最高金额50

亿元。

根据《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众环专字（2022）0211538号）。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

额约为12.35亿元。 公司向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0亿元。

（二）截止2022年3月31日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约为16.60亿元。 公司向国家

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0亿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以下称为“双方” ）拟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

乙方（指财务公司）在中国银监会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向甲方(包括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旗下附属公司,�主体范围以甲方提供的清单为准，下同)依法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一）存款服务

1.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

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在满足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

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标准；

3.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包含应计利息）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伍拾亿

元。

（二）信贷服务

1.乙方将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结合自身

经营原则和信贷政策，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及票据贴现等信贷服务，甲方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

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融资租赁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服务；

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票据贴现、票据承兑、融资租赁等信贷业务的信贷利率及费率，在满足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贷款利率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不高于甲方在其它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同期同档次

信贷利率及费率最高水平；

3.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的信贷业务规模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伍拾亿元。

4.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三）结算服务

1.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2.乙方为甲方提供上述结算服务，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费用不高于国内金融

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四） 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可在经营范围内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

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的

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五）风险控制措施

乙方承诺

1.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的金融服务已依法获得批准，并严格执行相关金融法规的规定；

2.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1）乙方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31条、第32条、或第33条规定的情形；

（2）乙方任何一个财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的要求；

（3）乙方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

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4）乙方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5）乙方的股东对乙方的负债逾期1年以上未偿还；

（6）乙方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7）乙方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30％或连续3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

（8）乙方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9）乙方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10）甲方在乙方的存款余额占乙方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超过30%；

（11）其他可能对甲方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3. 乙方承诺甲方在资金存放于乙方前有权取得并审阅乙方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的必要资

料，对乙方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出具风险评估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应当至少包括乙方

及其业务的合法合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情形、经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持续风险评估措施等内容。

乙方承诺甲方有权取得并审阅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六）协议有效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壹年。

五、风险评估情况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

估，出具了《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ZG24095号）。

审计师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 未发现财务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

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

通的融资渠道。 该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上市公司保证资金安全措施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公司制定了公司

与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款风险报

告制度，及时取得财务公司月度报告和经审计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大风

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定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公司金融

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1.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

等业务的议案》。 经过我们对该事项的事前核实，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

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该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2.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

为本公司及其旗下附属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风险评估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ZG24095号）。 审计师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

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5.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

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2)0211538号），经审核《内蒙

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汇总表》 已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及关联交易》的有关要求

编制。

6.公司制定的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综上，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独立意见

1.公司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

等业务的议案》。 经过我们对该事项的事前核实，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

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该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2.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

为本公司及其旗下附属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风险评估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ZG24095号）。 审计师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

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5.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

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2)0211538号），经审核《内蒙

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汇总表》 已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及关联交易》的有关要求

编制。

6.公司制定的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专项审核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2〕第ZG24095号）。

（四）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

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2)0211538号）。

（五）《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六）《金融服务协议》。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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